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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水利厅农村水利处 灌溉排水服务中心 4月 27日

内容摘要

※ 引黄灌区春灌工作全面展开

※ 国家下达第二批大型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资金

※ 青铜峡灌区葡萄长廊供水泵站投入运行

※ 水利厅联合发改革等六厅局制定印发《关于落实用

水权改革 规范基层用水管理组织的指导意见》

※ 水利厅联合发改委等四厅局制定印发《关于落实用水权

改革 加强农业用水管理行动方案》

※ 水利厅开展调蓄水池运行安全专项检查

※ 水利厅开展水闸、在建大型灌区工程安全隐患检查

※ 水利厅安排部署加强调蓄水池建设运行管理工作



一、引黄灌区春灌工作全面展开

今年入春以来，根据气候、黄河来水和灌区各业用水需求，水

利厅立足抗大旱、防长旱，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开灌，抢抓

时机完成供水工程及设施设备维修养护，确保春灌渠道安全畅

通，引黄灌区提前 20天开闸放水，扬水灌区 3月 25日起陆续开

机上水。坚持科学精准灌溉理念，加强调度管理，针对扬黄灌区、

渠系梢段及高口高地等易旱区域，灵活采取错峰调峰、跨渠调度、

渠库互补等措施，全力保障农业生态用水。努力克服疫情不利影

响，红寺堡、固海扬水三大管理处组织人员下沉一线，适时调配

水量、优化泵站机组运行方案，加足马力开机上水；唐徕渠、惠

农渠首次实现跨渠道、跨县区、跨沟道的“三跨步”水网联调供水，

及时解决灌区群众急难愁盼灌溉难题。

4月 25日，河东总干渠开闸放水，标志着引黄灌区春灌工

作全面展开。现已累计引水 4.85亿立方米，灌溉农田 220万亩，

调蓄水库蓄水 3724万立方米；沙湖、典农河等河湖湿地补水 4768

万立方米。春灌供水秩序良好，湖泊湿地生态稳步向好。

二、国家下达第二批大型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资金

为进一步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国

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于近期下达了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专项2022

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用于青铜峡灌区、固海灌区续建

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三、青铜峡灌区葡萄长廊供水泵站投入运行

为提高葡萄长廊灌溉用水保证率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水利厅结

合青铜峡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一期），于 2021年 11

月对农牧场 1、2号病险泵站进行原址改造。经过 140多天的冬季

施工，4月 9日、13日，1、2号供水泵站工程先后投运，将有效

保障该区域葡萄等产业用水。

四、水利厅联合发改委等六厅局制定印发《关于落实用水权

改革 规范基层用水管理组织的指导意见》

为深化用水权改革，有效解决我区基层用水管理组织不健

全、管理不规范、职责不明晰、用水管理粗放等问题，水利厅联

合发展改革委等六厅局制定印发了《关于落实用水权改革 规范

基层用水管理组织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各市、县（市、

区）要进一步规范组建基层用水管理组织，明确各方职责，健全

管理制度，保障基层用水组织合法权益，强化农业用水管理，扶

持多元发展，维护农田灌溉秩序，解决农业灌溉“最后一公里”

问题。要求 2022年底前，22个县（市、区）基层用水管理组织

全部组建完成，农田水利工程管护主体明确、责任明晰、制度健

全、经费保障、管护到位，水量水费核算准确规范。

五、水利厅联合发改委等四厅局制定印发《关于落实用水权

改革 加强农业用水管理行动方案》

为切实加强农业用水管理，促进农业用水集约节约和高质量发

展，按照自治区用水权改革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要求，结合我区实



际，水利厅联合发改委等四厅局制定印发了《关于落实用水权改革

加强农业用水管理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各市、县（市、

区）要落实分级管理责任、加强农业用水权管控、加强年度用水计

划管理、加强水资源统一调度、准确核定灌溉面积、强化用水定额

管理、大力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强化用水计量、执行末级运行成本

水价、规范水费收缴 10项重点任务，并对细化方案、宣传动员、

组织实施、总结评估工作进度进行了详细安排。

六、水利厅开展调蓄水池运行安全专项检查

为加强全区各类调蓄水池运行安全管理，3 月 29 日至 3 月

31日，水利厅组织 4个检查组开展调蓄水池运行安全工作落实情

况专项检查。本次共抽查了涉及 5市 66座 10万立方米以上的调

蓄水池。对照检查对象和检查事项清单，检查组现场查看了工程

实体、制度及责任落实情况，结合调阅资料、询问监管单位人员

相关信息的方式，发现个别县区存在未按照要求开展风险隐患排

查自查、未按要求落实“三个责任人”制度、未制定蓄水方案和操

作规程、未落实应急抢险措施和检修制度、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

等问题。针对检查存在问题，提出要切实落实蓄水池自查工作和

安全管理责任、提升蓄水池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水平、按蓄水池规

模分级管理、确保蓄水池安全运行并发挥工程效益等 5条整改要

求。

七、水利厅开展水闸、在建大型灌区工程安全隐患检查

为加强全区水闸、在建大型灌区工程安全管理，3 月 31 日



至 4月 2日，水利厅组织开展水闸、在建大型灌区工程安全风险

隐患排查整治情况检查。先后抽查了涉及银川等 4市的 32座水

闸和 4个在建大型灌区工程。对照工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清单，

检查组现场查看了水闸和施工工地、安全责任制落实及安全风险

隐患排查整治开展等情况。检查发现个别县（市、区）和单位存

在未按照要求落实“三个责任人”制度、未制定水闸操作规程和

2022年度防汛抢险应急预案、水闸检修制度建立及落实不到位、

在建大型灌区部分工程施工不规范等问题。针对检查存在问题，

检查组提出要切实落实水闸管护主体责任、全面建立水闸台帐、

做好水闸安全鉴定工作、抓好在建大型灌区工程后期管理 4条整

改要求。

八、水利厅安排部署加强调蓄水池建设运行管理工作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进一

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加强我区各类调蓄水池建设运行管

理责任落实，强化监管、堵塞漏洞，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4月 27日，水利厅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调蓄水池建设管理和

运行管护的通知》。《通知》提出要切实加强新建调蓄工程前期

工作、严格在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切实落实安全运行管护责任、

强化蓄水池初期蓄水管理、及时消除工程安全隐患、切实加强蓄

水池日常管理、认真落实问题隐患整改七条要求。


